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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5-080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28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浩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 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65,289,

8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90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615 人，代表股份 903,550,6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609%。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为 620 人，代表股份 1,868,840,503 股，占总股本的

31.1509%。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持有公司5%（不
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61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3,636,0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94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议案1为累积投

票制议案，议案1、2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
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杨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771,

926,726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06,722,267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选举张晓宇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770,

447,650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05,243,191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850,

900,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00%；反对股份数为
17,470,7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8%；弃权股份数
为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85,695,85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1.1901%；反对股份数为 17,470,791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5794%；弃权股份数为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参与表决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5%。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850,

791,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2%；反对股份数为
17,547,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9%；弃权股份数
为5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69%。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850,

445,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57%；反对股份数为
17,865,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0%；弃权股份数
为5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84%。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850,

725,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7%；反对股份数为
17,609,7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弃权股份数
为50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850,

657,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70%；反对股份数为
17,609,7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弃权股份数
为5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07%。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850,

835,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6%；反对股份数为
17,495,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2%；弃权股份数
为5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2%。

3.06、审议通过《关于废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68,840,503股。同意股份数为 1,850,

732,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10%；反对股份数为
17,523,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7%；弃权股份数
为58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田夏洁、吴雨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
人的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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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调整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变更情况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经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杨蕾女士、张晓宇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股东会表决前，杨蕾女士、张晓宇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调整情况
股东会完成独立董事变更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张浩楠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张艳会女士、吴海峰先生、张

晓宇先生
审计委员会：杨蕾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滕力先生、胡健先生
提名委员会：滕力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张浩楠先生、张晓宇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晓宇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杨蕾女士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独立董事简历
杨蕾：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民革党员，1956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

师。历任机械工业部电工局会计师、中国电力工程公司副总会计师、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中国庆华能源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601798.SH)监事会主席。现任农仙坊（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红韵（北京）节
能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北京中电华强焊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北京云
粟食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羽阳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监事、北京中科清风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贵州欣生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中科清风环保（杭
州）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本公司独立董事。

杨蕾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杨蕾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晓宇：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8年10月出生，南开大学经济学
博士。历任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发展部主管、渤海钢铁集团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证
券投资部总监。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张晓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晓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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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11日、2025年7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
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修订后的《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已于2025年7月28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应当有一名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建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建文
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李建文先生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变更为职工代表
董事，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
李建文先生简历
李建文，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获得硕

士学位；2009年 5月至 2011年 9月，在中兴通讯担任芯片开发经理；2011年 9月至 2013年 10
月，自主创业；2013年11月至2025年4月，在深圳图灵微担任副总经理；2014年8月加入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运营体系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
司约 0.334%的股份。李建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建文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88343 证券简称：云天励飞 公告编号：2025-045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

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8
238

115,500,554
115,500,554

32.3174
32.317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432,621股，不享有股

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宁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4,453,027
比例（%）

99.0931

反对

票数

1,029,250
比例（%）

0.8911

弃权

票数

18,277
比例（%）

0.015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4,457,091
比例（%）

99.0966

反对

票数

1,026,450
比例（%）

0.8887

弃权

票数

17,013
比例（%）

0.014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8,259
比例（%）

99.9374

反对

票数

61,418
比例（%）

0.0532

弃权

票数

10,877
比例（%）

0.009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

案》
4.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8,759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60,918
比例（%）

0.0527

弃权

票数

10,877
比例（%）

0.0094
4.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5,023
比例（%）

99.9346

反对

票数

58,918
比例（%）

0.0510

弃权

票数

16,613
比例（%）

0.0144
4.03、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5,023
比例（%）

99.9346

反对

票数

58,918
比例（%）

0.0510

弃权

票数

16,613
比例（%）

0.0144
4.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3,709
比例（%）

99.9335

反对

票数

60,232
比例（%）

0.0521

弃权

票数

16,613
比例（%）

0.0144
4.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5,023
比例（%）

99.9346

反对

票数

58,918
比例（%）

0.0510

弃权

票数

16,613
比例（%）

0.0144
4.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4,523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59,018
比例（%）

0.0511

弃权

票数

17,013
比例（%）

0.0147

4.07、议案名称：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4,523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59,018
比例（%）

0.0511

弃权

票数

17,013
比例（%）

0.0147
4.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4,123
比例（%）

99.9338

反对

票数

59,418
比例（%）

0.0514

弃权

票数

17,013
比例（%）

0.014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6,519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61,758
比例（%）

0.0535

弃权

票数

12,277
比例（%）

0.010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7,359
比例（%）

99.9366

反对

票数

60,918
比例（%）

0.0527

弃权

票数

12,277
比例（%）

0.010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7,359
比例（%）

99.9366

反对

票数

60,918
比例（%）

0.0527

弃权

票数

12,277
比例（%）

0.01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或未弥补亏损归属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4,169
比例（%）

99.9339

反对

票数

61,763
比例（%）

0.0535

弃权

票数

14,622
比例（%）

0.0127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

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6,679
比例（%）

99.9360

反对

票数

59,518
比例（%）

0.0515

弃权

票数

14,357
比例（%）

0.0124
10、议案名称：《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

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5,679
比例（%）

99.9352

反对

票数

58,318
比例（%）

0.0505

弃权

票数

16,557
比例（%）

0.014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8,759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58,318
比例（%）

0.0505

弃权

票数

13,477
比例（%）

0.0117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9,059
比例（%）

99.9381

反对

票数

57,018
比例（%）

0.0494

弃权

票数

14,477
比例（%）

0.0125

13、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8,824
比例（%）

99.9379

反对

票数

54,753
比例（%）

0.0474

弃权

票数

16,977
比例（%）

0.0147
14、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5,425,924
比例（%）

99.9354

反对

票数

59,153
比例（%）

0.0512

弃权

票数

15,477
比例（%）

0.013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5

6

7

8

9

10

12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
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
案》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
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
的议案》

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发行对象

定价原则

发售原则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
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议
案》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
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
票前滚存利润或未弥补
亏损归属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
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
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关于公司聘请 H 股发
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
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672,479

/

25,672,979
25,669,243
25,669,243
25,667,929
25,669,243
25,668,743
25,668,743
25,668,343
25,670,739

25,671,579

25,671,579

25,668,389

25,670,899

25,669,899

25,673,279

25,670,144

比例（%）

99.7192

/

99.7211
99.7066
99.7066
99.7015
99.7066
99.7047
99.7047
99.7031
99.7124

99.7157

99.7157

99.7033

99.7130

99.7092

99.7223

99.7101

反对

票数

61,418

/

60,918
58,918
58,918
60,232
58,918
59,018
59,018
59,418
61,758

60,918

60,918

61,763

59,518

58,318

57,018

59,153

比例（%）

0.2386

/

0.2366
0.2289
0.2289
0.2340
0.2289
0.2292
0.2292
0.2308
0.2399

0.2366

0.2366

0.2399

0.2312

0.2265

0.2215

0.2298

弃权

票数

10,877

/

10,877
16,613
16,613
16,613
16,613
17,013
17,013
17,013
12,277

12,277

12,277

14,622

14,357

16,557

14,477

15,477

比例（%）

0.0422

/

0.0422
0.0645
0.0645
0.0645
0.0645
0.0661
0.0661
0.0661
0.0477

0.0477

0.0477

0.0568

0.0558

0.0643

0.0562

0.06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3-10，已获出席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10、议案12、议案1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维娜律师和骆霄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劵代码：002700 证劵简称：万憬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6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

7月28日12:00时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兰干街道海江社区英阿瓦提路2号商业楼B座
D22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5人，实际参会董事3人，董事李猛
龙先生联系不上、董事谭帅先生因辞职未参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钟志刚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关于改聘公司总经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谭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详见《关于董事、总经理辞职并改聘新任

总经理、提名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
改聘宋应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
改聘后，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办理上述事
项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宋应龙先生简历附后）

2. 审议《关于补选虎晓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谭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详见《关于董事、总经理辞职并改聘新任

总经理、提名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为保证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能正常履职开展工作，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补选虎晓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待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非独立董事以填补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空缺，任
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虎晓伟先生简历附后）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简 历
宋应龙先生，汉族，1984年01月出生，籍贯吉林长春，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无境

外居留权。2014年12月至2016年7月，就职于盈科创新资产管理公司事业部总经理；2016年
8月至2019年1 月，就职于铭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副总裁；2019年5月至2025年3月，在特变
电工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25年4月起任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助理。

宋应龙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经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宋应龙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员。
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公司章程》第103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不适合任职的情形。

虎晓伟先生，汉族，1986年9月出生，籍贯宁夏，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税务师，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2012年4月至2019年1月，就职于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
司，自2015年起任财务部长；2019年2月至2021年8月，在广汇国际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任财
务总监；2021年9月至2024年4月，在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部长；2024年8月起任新
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虎晓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经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虎晓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员。
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公司章程》第103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不适合任职的情形。

证劵代码：002700 证劵简称：万憬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7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总经理辞职

并改聘新任总经理、提名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总经理谭

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谭帅先生辞去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总经理职务，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辞去董事会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

委员、董事会合规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谭帅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总经
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同意改聘宋应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办理上述事项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谭帅先生辞去非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股东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能生效，在此之前，谭帅先生将继续按照《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公司于2025
年7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虎晓伟先生为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非独立董事
以填补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空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谭帅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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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5-035）。公司定于 2025年 8月 8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2025年7月28日，公司收到股东钟志刚先生递交的《关于增加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钟志刚先生提议将《关于补选虎晓伟先生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提案内容
2025年7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虎晓伟

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6）。

（二）董事会对提案审查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经核查，
截至本公告日，钟志刚先生现持有公司5,579,34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35%，具有提出临时
提案的资格。上述临时提案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并书面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交程序合规，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
董事会同意将《关于补选虎晓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35）中列明的其他审议事项、会议时间、会议地点、股权登记日、登记方法等其他事项未
发生变更，现将补充后的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

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
3．本次会议的召开，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8月8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8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
应严肃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4日（星期一）。
7. 出席对象：
（1）于2025年8月4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兰干街道海江社区英阿瓦提路 2号商业楼B座

D22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如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改革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实施细则》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关于补选虎晓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8
√
√
√
√
√
√
√
√
√

2. 以上提案的相关内容刊登于2025 年7月24日、2025 年7月29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全体股东查阅。

3. 以上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0项、第2.00项、第3.01项、第3.02项为特别决议案，上述提
案分别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4.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本次会议将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在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 参会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
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和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
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3）异地股东可凭上述证明材料用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
东参会登记表》（格式见附件三），并在2025年8 月5日（星期二）14:00前传达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或指定电子邮箱（002700@hytrq.com）。来信请寄：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兰干街道海江
社区英阿瓦提路 2号商业楼B座D22室-董事会办公室，邮编：843000（信封请注明“万憬能源
股东大会”字样），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2. 现场参会登记时间：2025年8月5日（星期二）10:00－14:00。
3. 现场登记地点：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兰干街道海江社区英阿瓦提路 2号商业楼B

座D22室-董事会办公室。
4.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陶 晖、翟新超 联系电话：0997-2530396
传 真：0997-2530396 电子邮箱：002700@hytrq.com
出席会议的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

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 股东增加临时提案函
特此公告。

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700”，投票简称为“万憬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

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
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
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8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5年8月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为授权委托人确认，本人/公司因个人原因不能
参加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人/公司在签署本授权委托
书前已认真阅读并了解本次会议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会议投票行使的原则、目的以
及会议审议等事项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现授权委托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按本授
权委托书指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意见如下：
委托人（签名或盖
章）

持有股数

受托人

委托时间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4.00
说明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改革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实施细则》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关于补选虎晓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一、需要在对应的“同意”“反对”“弃权”的空格内打“√”，同一项议案不选、选择两项或以上者其表决
结果均视为无效。

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股东联系方式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

√ 作 为 投
票对象的子
议案 数：8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新疆万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结束。

自然人委托人（签字）：

法人委托人（签字并盖公章）：
2025年 月 日
附件三：

股东参会登记表

名称/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